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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专业分流及转专业管理办法》（桂电

教【2021】6 号）文件精神及《关于开展 2026 年度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

知》要求，经研究决定，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026 年接收转专业工作按

照以下方案执行。

一、组织领导

1. 学院成立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为组长，分管本科教学工作副院长、

分管学工工作副书记为副组长，各系主任为成员的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2. 各专业成立不少于 3 人的转专业专家小组负责考核选拔工作。

二、接收条件

（一）基本条件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应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明确的学习目的以及对

浓厚兴趣和专业潜质，原则上应修完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对应阶段的所有学

分。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接受转专业申请：



1. 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2. 距离毕业时间前一学年的；

3. 正在休学、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的；

4. 应予退学的；

5. 从外校转入我校学习的；

6. 国防生、定向生、专升本、中职升本、高水平运动员、第二学位学

生等特殊录取类型的；

7. 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

（二）接收要求

1．申请转入的学生须为我校 2025 级在读学生，且目前就读专业学科

门类为工学（即专业代码以 08 开头），具体专业分类以教育部最新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为准。

2. 成绩要求：取得所修培养方案规定的从入学以来的全部课程成绩及

学分，所修课程（含通识选修课）考试成绩≥60 分（不包含重修通过和补

考通过），且学分绩在本年级所修专业排名前 20%。

3. 学生的体测成绩≥60 分。

三、转专业计划人数及说明

1. 拟接收人数：学院拟接收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智能感知工程、

智能装备与系统专业总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40 人，单个专业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

2. 当接收专业名额已满，对未被接收的学生，可根据学生意愿和考核

成绩调剂到院内其它专业;

3. 当申请转入的学生来自同一个专业人数较多时，原则上录取人数不



超过申请人数的 30%;

4. 在本次接收工作完成后，若接收计划指标仍然有剩余，不开展二次

选拔工作。

四、考核办法

1. 面试成绩由各专业专家小组通过面试方式确定。专家面试重点考查

学生的学生思想品质、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心理素质和学习态度、专业

特长与学习潜力等综合素养。

2．学院在考核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课程学分绩”、“面试成绩”确

定申请人的综合成绩，其中“课程学分绩”占 50%，“面试成绩”占 50%，

各专家独立评审，综合面试情况打分，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低于 60 分者

不予录取。综合成绩需满足 60 分及以上，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五、转入工作程序

1．方案报送：2026 年 4 月 21 日前，学院将《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以及《接收转专业计划表》上报学校审批;

2．方案公布：2026 年 4 月 23 日-4 月 27 日，学院在网站公布转专业

宣传资料、咨询电话等,开展线上宣传;

3. 学生申请：2026 年 4 月 28 日-5 月 10 日，学生在本科教学信息平台

中填写申请并按拟接收学院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学生只能填报一个志愿，

可在申请时间内自由调整；

4．接收学院考核：学院严格审查申请转入学生的材料，确定符合接收

条件、拟参加面试考核的学生名单，并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5 月 14 日在电

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网站公布。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组织完成对拟转入本



院学生的考核后公示，将《桂林电子科技本科生转专业拟接收名单汇总表》

及相关材料报送教务科。

5. 其 他 详 见 关 于 开 展 2026 年 度 本 科 生 转 专 业 工 作 的 通 知

https://www.guet.edu.cn/utsc/2026/0414/c5309a151177/page.htm

六、录取后补充说明

1. 经考核合格录取后，转入同年级就读。

2. 学生在转专业后，应提前做好学业规划，合理制定课程修读计划，

不允许冲突选课，学院负责做好转专业学生的学业指导工作。

3. 申请转入学生严格执行转入专业教学计划完成学业，需补修相关课

程。

七、其它

本细则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联系电话 0773-2291326 ，监

督和投诉电话 0773-2305503。

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02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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